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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经费划拨流程 

 

新项目完成校内立项且项目组确认经费已打入学校账户后，方可进行经费划

拨。 

 

【特别提示】若经办人不是项目负责人本人，则需要项目负责人先在系统中给

经办人授权，具体授权流程请您参照本流程第 12 页。 

 

一、 登录科研管理系统 

1） 方法一：直接登录的链接：http://resinfo.pku.edu.cn 

2） 方法二：登录门户—在搜索栏中搜索“科研管理”—点击“科研管

理” 

 

 

 

http://resinfo.pk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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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填写经费划拨明细 

 

1） 进入科研管理系统后点击“负责项目” 

 

 
 

2） 点击个人业务中的“拨款申请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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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 点击“添加拨款申请” 

 

4） 点击“A：我有银行到款，为项目/课题拨款” 后的“选取到款” 

 
 

5）通过“付款单位”、“到款金额”和“管理部门”搜索出需要办理入账的到款 

 
【注】A. 系统默认的“管理部门”为“先进技术研究院”，而我们院系的项目一

般为 “社会科学部”，请老师们注意根据实际调整管理部门 

      B. 到款日期尽量不填，因为财务部录入的到款日期和通知项目组到款的

日期不一定一致，前后可能会差几天 

 

6）勾选需要办理入账的到款，点击“选中并返回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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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）点击“选中并返回”后，会弹出老师负责的所有项目，若项目不多，可直接

勾选，若项目较多，可通过“项目编号”、“课题名称”进行搜索，选中该项

目并点击“选中并继续” 

 
 

8）点击“选择并继续”后，进入经费划拨页面 

 
 

【左侧基本信息的填写说明】请务必从左侧的开始填写 

 

 A．项目首次办理拨款时需勾选“新开户”，非首次拨款不勾选 

 

 

 

院系管理费”是系统默认的，需要
手动调整为“0”。请见下文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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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在拨款金额处填入单笔到款的人民币金额 

（注：若合同中约定的金额为其他币种，则需跟财务部查询对应的人民币     

到款金额） 

 

 

C. 选择票据类型  

 

 若选择“无需任何票据”，则需勾选“是否免税” 

 

 若选择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或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，且此前已预借发票，

则需勾选“已预借发票”，同时备注“已借”； 

 

 若选择“增值税普通发票”或“增值税专用发票”，且此前未预借发票，

则需备注“需开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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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右侧经费划拨明细的填写说明】 

 

A. 划拨比例的总体原则 

 

 若合同中有预算，则需按合同中约定的预算填写（注：若合同中的预算比

例不符合硬性规定，则以硬性规定为准，例如对方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的项目需

提取 3%的税额、所有项目均需提取学校管理费，除非甲方明确规定不能提取管理

费，且通过学校 OA系统审批。） 

 若合同中未约定预算，可按老师的意愿填写（注：具体要求请查看如下几点） 

 

B. 增值税 

 

所有项目，不管是否开票，系统都会生成增值税一栏，且都默认了 3%的划

拨比例，但是并没有生成相应的划拨金额（如下图）。 

 若该项目不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，则您无需对此栏进行任何操作； 

 若该项目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，则需要您进行如下操作： 

   

 a.点击“增值税”按钮 

 
b.输入本次拨款金额，并点击“填入拨款单” 

 

“院系管理费”是系统默认
的，需要手动调整为“0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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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系统自动带出增值税金额 

 
 

C. 学校管理费和院系管理费 

 

a.社科部管理的项目学校均收取 4%的学校管理费； 

b.科学研究部管理的项目，学校收取“间接经费”的 35%作为管理费； 

c.学院不收任何管理费。但系统默认分配了 4%的院系管理费，需要老师手

动将“4”调整为“0”。 

    （注：若甲方明确规定不能提取管理费，需提供甲方的经费管理办法，同时

通过学校 OA系统提交免收管理费的申请。） 

 

 

D. 人员费（发放对象：校内在编的事业编制老师） 

a.横向课题（对方要求开增值税发票的项目） 

 若《项目合同》中有预算，则根据合同中约定的比例填写； 

 若《项目合同》中无预算，则人员费不能超过总经费的 40%。 

（注：横向课题的经费划拨单中，“科研绩效”对应的是人员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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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纵向课题（对方不要求开增值税发票的项目） 

 若《项目合同》或《项目任务书》中有明确预算，则严格依照预算； 

 若无明确预算，则不能列支人员费。 

（注：纵向课题的经费划拨单中，“课题组间接费”对应的是人员费） 

  

 

E. 劳务费 

 

a. 发放对象：校外专家、在校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、项目聘用职工和

临时聘用人员，支付他们的薪酬和社会保险补助费用 

b. 劳务费不设上限 

 

F. 业务费 

   
包括：资料费、数据采集费、会议费、差旅费、专家咨询费、国际合作与交

流费、设备费、印刷出版费等 

 

a. 横向课题（对方要求开增值税发票的项目）： 
 

业务费不设上限，填写划拨明细时可将资料费、数据采集费、会议费、差

旅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设备费、印刷出版费等加起来，统一填写到“其

他科研业务费”中，可打通使用（也就是说，不必单独填写上述每一个细

目，汇总到“其它科研业务费”中填写总和即可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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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纵向课题（对方不要求开增值税发票的项目）： 

 

业务费不设上限，填写划拨明细时可将资料费、数据采集费、国际合作与

交流费、设备费、印刷出版费等加起来，统一划拨到“其他科研业务费”

中，可打通使用。若有会议费、差旅费和专家咨询费，则需单独列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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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）核对填写信息及比例无误后，点击“保存并返回” 
 

【注意】：系统中的百分比是基于第一行“实际拨款”的划拨金额进行计算的，即，对于开

具增值税发票的项目，除去增值税后，其他各项加起来为 100%。 

 

 

 

10）点击“项目负责人确认并提交” 

 
 

11）负责人提交后，拨款申请不经过院系，将直接提交至社科部进行校级审核，

若社科部审核有问题，将退回填报人，填报人按照退回说明修改后，重新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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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授权他人填写拨款申请 

 

若项目负责人委托他人填写经费划拨申请，需先在系统中进行授权。被授权

人填写拨款申请后，需项目负责人确认后点击提交。授权方法如下： 

 

1）项目负责老师登录科研管理系统后，在“项目管理”版块点击“我的项目”，

勾选想要授权的项目后，点击“项目授权（老师）”或“项目授权（学生）”。 

 

 

2）输入被授权人学号/工资号，在“拨款申请”前打勾，点击“确定”，授权完

成。 

 
 
 

四、 查看拨款申请审核状态 
 

因拨款申请不经过院系审核，提交拨款申请后，请您及时关注系统中的审核

状态，以便第一时间进行处理。 
 

1）按照本流程第 1-2 页中的方法进入“拨款申请”页面，页面中会显示您在本

系统中提交过的所有拨款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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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勾选您想查看的一项，点击查看 

 

 

 

3）“处理状态”一栏为当前的处理状态，“处理信息”是处理的过程记录 

 若处理状态为“财务入账”，则说明拨款申请已通过社科部审核 

 若处理状态为“驳回”，则说明未通过社科部审核，请您查看“处理信

息”中的说明，根据说明进行修改，修改后重新提交审核。如有问题，

可与我们联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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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重要提示】 

 

拨款申请通过社科部审核后，进入“财务入账”阶段，此时： 

 若该项目不需要开发票或收据，或此前已预借票据，财务部将直接办理

入账，款项将直接拨至项目负责人账户； 

 若该项目需要开发票或收据，则需等到开完发票或收据后，财务部才会

办理入账，届时款项才能拨至项目负责人账户。 
 

      （注：具体开票流程，请您查看《科研项目经费开票流程》） 
 


